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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辨“丁”“口”
———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王瑞来

　 　 【摘　 　 要】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

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 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
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

之人。 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
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

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 10 至 13 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 1 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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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 300 多年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待解

之谜,其中之一就是人口问题。 翻检宋代史籍留下

的大量数据,平均每户只有两口人左右,甚至都不足

二人,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学者试图从各种途径来

破解宋代人口之谜。 出现有“男口说” ① ,即反映在

数据中的家庭人口不计女口。 还有“丁口说” ② ,即

数据中的家庭人口只显示了承担赋役的丁口。 此外

尚有“析户说”“户数虚增说” “漏口说”等等。③ 学者

们的实证,有的通过地方文献记载对家庭人口进行

推算,有的通过计量的方法统计墓志碑铭的家庭人

口,对揭示历史真相,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笔者最近校书,读李焘编纂的北宋编年史《续资

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于卷四二〇元祐

三年(1088)的最后,看到了如下记载:“天下上户部:

主户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

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

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八十三。” ④反复吟味

这条史料,感觉其对主户的数字记载可能存在问题。

如果主户数是 2134723,丁口数是 28533934,那么平

均主户每家的人口要达到 13 人之多。 这还仅仅是

负担赋役的丁口,如果加上丁口以外的妇女、老幼,

每个家庭的规模都不小。 逸出了对通常记载的认

识,元祐三年反映的北宋人口数量是否准确呢?

一、比较分析《长编》其他年份的北宋人口数量

作为编年史的《长编》,对历年人口数量有着较

为完整的记录,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到宋哲宗

元祐六年(1091),一共有 20 个数据可供观察(参见

下页表)。

以计量的方式,归纳统计以上除元祐三年之外

的 19 个数据,因时期不同,家庭人口数量有所不同,

变化幅度在 1. 4 到 3. 3 之间,但计算出的平均值则

与多数时期的数值很接近,即北宋平均家庭人口约

为 2. 2 人。 以上所录,只是《长编》中主客户分记的

数据。 《长编》中还有几个主客户不分的笼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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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所载户口统计一览表

年次 主户户数 主户口数 户口比例 客户户数 客户口数 户口比例 史料出处

天圣元年 6144983 19511844 3. 1 3753138 5944015 1. 6 卷 101

天圣七年 6009896 20031926 3. 3 4552793 6022312 1. 3 卷 108

天圣九年 5978065 1321924 2. 2 3402742 5725142 1. 9 卷 110

景祐元年 6067583 20123814 3. 3 4228982 6081627 1. 4 卷 115

景祐四年 6224753 15925527 2. 6 4438274 7186989 1. 6 卷 120

宝元二年 6470995 14399950 2. 2 3708994 6195402 1. 7 卷 125

庆历二年 6671392 14831902 2. 2 3764626 6292833 1. 7 卷 138

庆历五年 6862889 15263899 2. 2 3820058 6390264 1. 7 卷 157

庆历八年 6893827 15241723 2. 2 3829868 6488341 1. 7 卷 165

皇祐二年 6912997 15493541 2. 2 3834957 6564121 1. 7 卷 169

皇祐五年 6937380 15597450 2. 2 3855325 6695411 1. 7 卷 175

嘉祐六年 7209581 15875580 2. 2 3881531 6807532 1. 8 卷 195

熙宁五年 10498869 15734197 1. 5 4592691 6133655 1. 3 卷 241

熙宁八年 10682375 15896304 1. 5 5001754 7910861 1. 6 卷 271

元丰元年 10995133 16511061 1. 5 5497498 7815041 1. 4 卷 295

元丰三年 11244601 16236430 1. 4 5485903 7594351 1. 4 卷 310

元丰六年 11379174 16954206 1. 5 5832539 8015094 1. 4 卷 341

元祐元年 11903668 27741600 2. 3 6053424 12331006 2. 0 卷 393

元祐三年 2134723 28533934 13 6154652 3629083 0. 6 卷 402

元祐六年 12427111 28750455 2. 3 6227982 12741856 2. 0 卷 468

　 　 说明:户口比例为四舍五入之约计。

不再赘录。 除了有明显讹误的数据,即使以主客户

不分的数据统计,北宋平均家庭人口也与以上的统

计相差无几,不足三口。 葛剑雄先生认为,传世的宋

代总户数基本可靠。⑤ 因此,从上述综合数据来看,
《长编》记载的元祐三年家庭人口多达 13 人的数据,
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人口统计显示的数据变化,与朝廷政策的变更

息息相关。 以上数据中熙宁、元丰期间的家庭平均

人口数大体在 1. 4 或 1. 5,这可能是由王安石变法实

施免役法造成的。⑥哲宗时期废除免役法后,数值又

基本恢复到变法前的状态,甚至稍多,为 2. 3。 这是

朝廷政策所带来的数值变化。 元祐三年的平均家庭

人口数,应当跟此前此后的元祐元年(1086)和元祐

六年相差不会很大,这两年都是 2. 3。 据此可知,没
有重大的政策变化,也无天灾或战争等外力影响,元
祐三年的平均家庭人口数绝不可能突然变为 13 人。
这是从《长编》记载的本校出发进行的正误。 笔者原

来推想,《长编》元祐三年的人口记载,有可能是出自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 辑佚时发生的讹误,⑦ 但询

问了发现并整理影印《长编》 四库底本的苗润博博

士,根据他发来的照片,四库底本跟现行的《长编》在

此处完全一样,并无区别。⑧

二、相关史籍的旁证

仅从《长编》本身,难以再发现新的线索。 目光

转向宋朝国史,《宋史·哲宗纪》记载元祐三年的人

口数量,数值与《长编》 毫无二致。⑨ 这表明,关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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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三年人口数量记载的错误,应当由来已久,甚至可

能在宋朝史官编纂国史之际便产生了。

对于《长编》和《宋史》 元祐三年人口数量的记

载错误,如果仅仅基于《长编》其他年份的记载数据,

只能推测其不合常理,还难以凿实定谳。 好在关于

这一年的人口数据,在晚出的史书中找到了记载。

这部史书就是元人陈桱编纂的《通鉴续编》。 《通鉴

续编》,顾名思义,是接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纂

的史书,除了第一卷补《资治通鉴》所缺载上古部分

和第二卷为契丹以及西夏早期历史的记述之外,余
下的 22 卷,就是以宋朝为主干记述的 10 至 13 世纪

的中国史。 《通鉴续编》在卷一〇对元祐三年的人口

数量记载如下:“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二百一十三

万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

三十四。 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

百六十二万九千八十三。” ⑩与《长编》和《宋史》相比

较,这一记载在“主户”之下多出了“一千” 二字,其
余部分则一字不差。 有了这“一千”二字,一切就变

得合情合理了。 根据这一数据,统计该年平均家庭

人口数值为 2. 35,与之前后的元祐元年和元祐六年

2. 3 基本接近,应当是准确的。

尽管《通鉴续编》 的记载是正确的,但由于《通

鉴续编》采择史料并不注明出处,因此像元祐三年的

人口数量记载等一些史料无法找到渊源所自。 虽然

可以用于正误,但使用后出史料来定论,尚觉不安。

继续考索宋朝的行政档案汇编《宋会要》,《宋会要

辑稿》的《食货》一一之二七《历朝户口数》载:“(元

祐)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二十八万九千三百

七十五,口三千二百一十六万三千一十二。”  《宋会

要》对人口记载是主客户不分,笼统记载。 不过,把
《通鉴续编》记载的“主户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七

百二十三”与“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

相加,得出的数字居然跟《宋会要》的记载分毫无差。
通过宋朝官方资料《宋会要》,完全可以认定《通鉴

续编》的记载是正确的,并且可以证明《宋史》和《长

编》均在“主户” 之下脱落了“一千” 二字。 遗憾的

是,对于这一讹误,无论是点校本《宋史》,还是新整

理本《长编》  ,都未能是正。 何忠礼先生在进行宋

代人口考察时,对前面引述《长编》记载元祐三年的

户数,记为“18289375”。 显然主客户合计的这个数

字,是对《长编》的记载补入了“一千”二字。 尽管何

先生对补正没有说明,也没有加以深入分析,但无疑

是正确的。

或许会有人认为,《长编》和《宋史》对于元祐三

年的户数记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明显讹误,径直是

正即可,无须加以烦琐考证。 其实不然。 这一讹误

源自国史,宋人没有发现,今人整理《长编》 和《宋

史》也没有发现,所以不能以合理推断来径直改正,
一定要找出订正的依据,这就像校勘学规定没有版

本依据不能改动古籍正文一样。 《宋会要》和《通鉴

续编》的宋元人记载就成为订正错误的确凿证据。
附言之,元祐三年的人口记载,不仅主户数字有误,

客户数字也有问题。 从《长编》 和《通鉴续编》 的记

载看,户数均多于口数,《宋会要》主客不分的合计又

与《长编》和《通鉴续编》 的分计相加后相同。 这表

明《通鉴续编》和《宋会要》虽然能够订正《长编》的

主户口数之误,客户之数却沿误了下来。 诸书关于

元祐三年客户口数记载“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八十三”

之前,也脱落了“一千” 二字。 若加上一千,与客户

“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的比例,平均家庭

人口数值为 2. 2,也与历年的数字接近。 关于这一

点,从《长编》的记载可以获得本证。 《长编》在元祐

三年之前,有元祐元年的天下上户部户口数,在其后

有元祐六年的天下上户部户口数,无论前一数字还

是后一数字,客户数都是六百多万户,客户丁数超过

都一千万,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的元祐三年,其客户户

数既然与前后两个年份相类,客户丁数自然也不可

能有太过明显的差异。
宋朝官府统计显示平均家庭人口过少的数值,

形成原因多种多样,计算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司马

光曾指出“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

品官、僧道,本来无役” 的事实。 既然不负担赋役,

那么通常就不会计算在丁口之内。 这就必然使“单

丁、女户及品官、僧道”等一大部分人口不在数值之

内。 此外,各种复杂因素之中,民户出于逃税避役,
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熙宁元年(1068),知谏院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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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上言指出这样的现象:“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
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

义聚,而惮人丁。 故近年上户寖少,中下户寖多,役

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 

针对官府这种以赋役着眼的人口统计方式,逃税避

役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北宋,南宋也一直存在。 刘克

庄在一篇墓志铭中就写道:“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

赋,终闭粜以邀利。” 

三、“丁”“口”之辨

宋代的人口,有学者说,北宋已经超过一亿人,

南宋也达到六千多万。 这种认识尽管基本可以认

同,但根据诸如《长编》的记载数据,其实很难得出这

样的结论。 笔者的基本认识跟何忠礼先生一样,倾
向于宋朝政府的人口数据应当只是计算承担赋役的

丁口。 不过这仅仅是基于常识的推测。 通过对前述

《长编》人口史料的考察,不仅印证了这一推测,更引

发了笔者对宋代文献人口数据记载中“丁” “口” 差

异的关注。

注意观察《长编》记载的写法,到仁宗朝为止的

数据,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在人口数字前都记作

“口” 字;而王安石变法的熙宁以后,就开始记作

“丁”字。 这一变化,既与王安石变法实施免役法有

关,也与熙丰变法循名责实的原则相符,所以明确将

“口” 易作 “ 丁”。 这也反证, 在易作 “ 丁” 之前的

“口”,也性质相同,属于承担赋役之人。

对宋代史籍人口统计数据的“口” “丁”差异,迄
今为止的考察都忽略过去了。 其实,秘密正在这里。

“丁”“口”一致。 “丁”与“口”,在商周金文的写法相

同,是同一个字 ,但到了后世,口则一般多指人口,

而丁则指承担赋役之人。 宋朝官方的人口统计,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口”与“丁”等同视之。 丁即为

口,反之,口即为丁,皆为丁口。 这在宋人那里,至少

在宋代官员那里是不存在异议的。 比如,对元祐三

年人口数据的记载,《长编》记作“丁” 的地方,前述

《宋会要》却记作“口”,而合计数字则是一样的。 到

了明清时代,官方的人口统计,往往“丁口”连书,专

指承担赋役的人口。

对此,还有一条适足成为例证的史料。 前面所

列《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1034)载:“是岁,
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六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口二千

一十二万三千八百一十四;客户四百二十二万八千

九百八十二,口六百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对于这

一数据,在同为《长编》的卷一一八还能见到。 这是

来自当时的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的奏疏。
他在奏疏中提及“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

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  。

叶清臣所提及的景祐元年户口数,尽管是主客户合

计,但经计算,与分计并无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对
这一年两个完全一致的人口数据表述,户部用的是

“口”,而叶清臣用的则是“丁”。 这也清楚地表明,

宋代官员在人口统计上,“口”与“丁”的概念认识是

同一的。 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共同认知。

元丰改制前后的记载虽有“口” “丁”之异,但总

的平均家庭人口却没有大的变化波动。 这一事实足

以证明,“丁口说”能够成立。 而户部与叶清臣所记

景祐元年人口两个相同却“口” “丁”表述各异的数

据,又可以说是对“丁口说”的有力支持。 然而,如果

具体分析,“口”又比“丁”包含更多内容。 《文献通

考》卷一一《户口考》援引毕仲衍《经进中书备对》记

载的元丰三年(1080)全国户口数字和天下四京一十

八路户口主客细目,使用了“口主客”和“丁主客”的

统计方式。 从表述上看,似乎“口” 与“丁” 又有区

别。 然而经过分析,笔者认为,第一,仅见于元丰三

年的这种人口构成表述方式是一个特例,可能是王

安石变法时期的一种政策体现。 第二,丁主客应当

是从口主客中析出的人口构成。 大于丁主客的口主

客应当是包括除了女口以外的未成丁等其他家庭人

口。 因此,这一年的“口” 与“丁” 在含义上的确不

同,口近似于全部男性人口之意。 由于朝廷的户口

统计目的在于征收赋税,除了承担赋役的丁之外,都

不在关心的范围内,所以后来又恢复了以前通常认

知的丁即是口的表述方式。
就个案来看,保留在《永乐大典》中《临汀志》的

《户口》一项,是关于宋代人口统计方式和数字的极

为宝贵的遗存。 知州胡太初主持编纂的《临汀志》,
对户口记载很详细。 不仅像通常那样区分主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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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每户丁数均为 2 丁有余。 似乎可以反映的事实

是,元祐年间的天下户口数虽仍沿袭熙宁、元丰年间

以“丁”来记载,但此“丁”已是广义的“丁”,亦即嘉

祐六年以前的“口”。 也就是说,北宋时期诸州报上

户部的口数,应该就如同南宋时期一样,要同时报丁

数和其他包括中、小、老、疾在内的男口数。 广义的

“丁”和“口”是同义。
以上考述的北宋与南宋的人口统计方式,体现

的是对宋初以来祖宗法的遵循。 《宋史·食货志》

载:“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

十为老。” 较之《宋史·食货志》,《长编》的记载不

仅有系年,还清楚明确写明“女口不须通勘”  。 这

些“丁”和“人”,都是男性。 就是说,宋朝的人口统

计的确是不计女口的。除了特殊时期,任何社会的

男女比例是大体相当的。 因此,如果加上同等数量

的女性,宋代的一个家庭,人口至少会有五六人之

多。 以丁为主,于是宋朝的户籍又有了“丁籍”的叫

法。 朱熹在一篇墓志中就曾这样写道:“丁籍久失开

收,口赋之逋均及邻伍,流亡日众。 公选吏分行,核

其实而除之,一路所蠲凡十有五万口,流冗浸复。” 

以丁籍代指户籍,也证明宋朝的赋役主要是以丁来

计算的。 以财政为立足点的人口统计,原本就不是

包括所有人口的。

考察宋代人口问题,还有一个视点,就是需要留

意地域的统计差。 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宋朝

政府的施政方针和具体施策都有所不同。 在多数发

达地区严格执行的人口统计方式,未必在边远或少

数民族聚集的地域也同样施行。 因此,在这些地域

所留下的人口数据,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

历史真实。 比如,明初修纂的《南宁志》在《户口》一

栏就记载:“宋朝宁浦、永淳二县计户六千二百九十

九户,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口。”平均家庭人口就

将近 4. 3 人。 接下来记载“元朝宁浦、永淳二县计户

五千六百九十二户,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口”的平

均家庭人口,已经接近 6. 3 人。如果认为《南宁志》

的记载数据有孤证之嫌的话,还有明初编纂的《横州

志》中《户口》栏对永淳县的记载:“宋崇宁间,户一

千零八十,口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八。” 这一数据显示

的平均家庭人口已超过 13 人。 宁浦、永淳虽非少数

民族聚集区,但无疑也是内地官员都不愿意前往赴

任的边远地区。 当然,不可回避的是,在《南宁志》的

《建置沿革》部分,也记载有宁浦县在熙宁年间,包括

主、客户在内,有户 5219,有丁 12336,平均每户只有

2 人有余;永淳县则有户 1681,有丁 4975,平均每户

有丁 3 人有余;两县合计,有户 6900,有丁 17316,平

均每户有丁的还不到 2 人。 这两个数值跟内地接

近。 抛开数据统计和数字传写之误,无论在边地还

是在内地,逸出常识的数据往往反映了真实的事实。

作为以上明初地方志对边远地区宋代家庭人口

记载的旁证,从《宋史》中还可以找到一条适足参照

的史料:“(知桂州张庄)奏: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及

恩广监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等

纳土,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幅

员九千余里。” 未行汉法的宋代广西少数民族聚居

区,幅员九千余里,才二十六万多人,不及内地一个

县的人口,可见尚未充分开发的荒凉地域人口之稀

少。 即便如此,据上述宋代官员奏疏中所列举的数

据,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也达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平

均家庭人口为 5. 2 人。 从这一人口数据,我们可以

推想内地的家庭人口数量。

除了地域差,还应注意时间差。 在人口统计上,

宋朝的各级政府尽管基本遵循宋初制定的祖宗法,
由于各个时期的政策调整以及各地因具体情况的应

变等因素,人口数值也有逸出常规的状况出现。 比

如,根据梁庚尧教授的统计,南宋末年的临安一带许

多县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值都在五六口之间。这种逸

出常规的变例,其实更有可能透露出事实真相。

此外,还须关注非常时期显示的人口数值。 梁

庚尧教授曾经研究过南宋灾荒救济及流移户口的记

载。 这是一个探讨宋代人口的有意义的视点。 因为

无论灾荒救济还是流民安置,是不可能有男女之分

的,所以这类记载比较能够反映当时一个家庭的人

口数字。 在 13 项资料中,平均每户口数在 3 人有余

至 10 人之间,其中 5 人以上的有 9 例,5 人、6 人左右

的有 7 例,另外两例中,1 例是 7 人有余,1 例是 10
人;低于 5 人的有 4 例,在这 4 例中,也有 3 例是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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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较低的 1 例则只有 3 人有余,但也接近 4 人。

灾荒时期的人口数量肯定会低于正常时期,但平均

家庭人口也达到四五人。
程民生教授《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一文,抛

开地域差异,推测宋代家庭人口大约每户在 9 人左

右,总人口在北宋神宗年间已达一亿人以上。 不过,
他根据 10 部两宋人的文集所载 443 通墓志、墓表、

神道碑统计,得出的数字却是平均每户为 5. 54 人。

何忠礼先生推测,宋代家庭一般也是五六口之家。

以上关于宋代平均家庭人口数,是今人根据各

种文献记载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宋人对平均家庭人

口数量是如何认识的呢? 范仲淹在贬谪之际写下一

句诗:“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司马光分别在

英宗朝和哲宗朝两次用到“十口之家”的说法。 前者

云:“今以十口之家,衣食仅足,顿增五口,必不能

赡。” 后者云:“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

口食。” 苏轼也说过:“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

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相寻于其上

者如鱼麟,而地力竭矣。” 南宋初年的朱翌自述道:

“私自念少之时始官州县,月俸钱万二千、米石五斗,

麦如米之数,十口之家取足。”  这是一个地方官之

家。 比朱翌地位还低的地方州县佐官,也如是说:

“十口之家,日用一千。” 除了官宦之家用这样的表

述,宋人对一般百姓,也这样说。 邓肃讲到北宋末年

状况:“去年北敌凭陵,再干我师,京畿近地,悉为战

场,十口之家,九遭屠戮。” 南宋初年的连南夫讲到

下层官僚选人的俸禄时说:“选人七阶之俸,不越十

千也,军兴物价倍百,当先养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赡

十口之家,然后复行赃吏旧制。” 与此同时,张守在

一篇奏札中写道:“臣契勘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

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 黄震则

讲述了南宋后期的状况:“人以十口之家计之,是十

万指衣食于亭户。” 看来不分官民贵庶,宋人对平均

家庭人口的数量的确习惯“以十口之家计之”。 习惯

的说法一定是客观现状的真实折射。 当然,宋代的

前与后也不乏“十口之家”的表述。 这更表明在中国

传统社会,“十口之家”是一个正常的概数。 观察以

上两宋各个时期关于“十口之家”的史料,做一个保

守的估测,大约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数量不下于五

六人。

四、历时与共时的宏观考察

为考察宋代的人口问题,我们不妨将视野开阔

一些,到宋朝以外去寻找在 10 至 13 世纪适足参考

的人口数据。 顺此路径,笔者先在《金史·食货志》

中找到 3 个人口数据。 其一,“大定初,天下户才三

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

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在大定二

十七年(1187)的时点,金朝治下的平均家庭人口约

为 6. 6 人。 其二,“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

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

万四百。”在明昌六年(1195)的时点,金朝治下的平

均家庭人口约为 6. 7 人。 其三,“(泰和七年) 十二

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

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 在泰和七年(1207)的

时点,金朝治下的平均家庭人口约为 6. 0 人。
笔者在《元史》中找到了数据。 金朝于端平元年

(1234)灭亡后的第二年,蒙古太宗窝阔台“下诏籍

民”,史称“乙未籍民”。 《元史·地理志一》记载了

“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 的人口统计数据,总计

“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

九百七十五”。与宋朝内地的人口统计方式不同,这

里的“口”包括所有家庭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为 5. 4

人。 《元史》的这一数据尽管是部分地域的数据,但
也可以观察到家庭人口的平均数。 重要的是,《元

史》所载,与上述《金史》的三个数据在时期上有着相

去不远的衔接性。 1187 年、1195 年、1207 年、1235

年,这四个时间节点的中原和北方的家庭人口状况,
前三个数据都超过 6 人,最后一个数据不足 6 人,则

与金末的战乱与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有关。即便如

此,也远超宋朝人口统计显示的每户仅 2 人的数字。
因此说,如果不仅限于承担赋役的丁口,而是计算全

部人口的话,位于南宋经济繁荣富庶的江南,平均家

庭人口肯定会超过上述中原和北方的数字。
与上述金朝人口数据大致在同一时期,文献中

有嘉定十一年和十二年(1218、1219)宋朝统治区域

的人口数据。 金宋两个地域的人口数量可以略加共

·9·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时性比较。 嘉定十一年的是全国统计数据,平均家

庭人口数约为 2. 1。嘉定十二年的是两个具体区域

的人口数据,一个是两浙路,一个是福建路,平均家

庭人口数皆约为 2. 0;还有一个是该年全国的人口

数据,显示平均家庭人口数约为 2. 1。 两相对照,金
宋两个区域所显示的家庭平均人口的巨大差距,表

明实际人口与统计方式的差别。 金朝的统计方式所

显示的人口当接近实际人口数量,而宋朝无论全国

还是地方的数据,仅仅显示了承担赋役的人口数量。
以上共时性区域考察所利用的数据,皆为至今考察

宋代人口的学者未曾留意。
在《元史·地理志一》还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

这就是元朝在 1279 年崖山之战彻底灭亡南宋之后

的人口统计:“(至元)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

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
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

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 

从这一数据看,在 1290 年,亦即 13 世纪末叶的时间

节点,忽略居于山泽边地编户以外的人口,全国的主

要区域平均家庭人口为 4. 5 人。 4. 5 人的家庭人口

数字,较之半个多世纪前金朝的家庭人口数据平均

少了将近一人。 这也折射了战争的破坏带来的人口

减少,以及作为“驱口”奴隶等未反映在统计数据之

中。 这是历时性的宋代终结之际的考察。

《元史·武宗纪》 在至大三年(1310) 还有这样

一条记载:“和林省言:‘贫民自迤北来者,四年之间

靡粟六十万石、钞四万余锭、鱼网三千、农具二万。’
诏尚书、枢密差官与和林省臣核实,给赐农具田种,

俾自耕食,其续至者,户以四口为率给之粟。”  “户

以四口为率”,这一规定反映了家庭人口平均值,是

元朝官方对北方家庭人口的认识。 由于是用于提供

口粮的标准,肯定出于压缩支出的考虑,要比实际家

庭人口的平均值会少一些。 当时北方的平均家庭人

口,大概也同上述《元史·地理志》的数据不相上下,

在四五人左右。
上述金朝后期和宋末的几组数据,足可旁证宋

代平均家庭人口绝不会仅有两个人左右。 两个人左

右的家庭成员只是担负赋役的人,这是宋朝的人口

统计方式才出现的结果。 在《通鉴续编》卷四至道二

年(996)“以丁惟清知西凉府” 之下,还有一条值得

参考的记载:“凉州周回二千里,东界原州,南界雪

山、吐谷浑、兰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 领姑臧、神

乌、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七百三十,口

十三万。 城周回十五里,李轨所筑,久不内属,至是

请帅,从之。”这条记载显示的是 10 世纪末北宋前期

西北凉州地域的人口数据。 从这一数据可见,即使

是人烟稀少的西北,当时的平均家庭人口也达 5 人

以上。
翻检文献,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具体地区的人口

记载。 这是明初的辽州,辖境相当今山西左权、和

顺、榆社等县地。 《永乐大典》所载《辽州志》的《户

口》栏记载本州户口云:“军民等户九百三十九户,计

四千九百二十八口,男子二千四百九十七口,妇女二

千四百三十一口。”在这一数据之下,还附注了《旧唐

书》所载的辽州人口数:“户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万

八千六百四十。 天宝户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万四

千五百八十。” 根据以上所载数据,中唐以前的平均

家庭人口,约为 20 人左右,中唐以后则为 5. 5 人左

右。 中唐前后人口数据所显示的家庭人口骤减,其

实并不仅仅反映了安史之乱对社会的破坏,更折射

了魏晋以来宗族社会的演变痕迹,即由大族聚居走

向小家立户。 接下来,我们再向下俯瞰,根据上述

《辽州志》所载数据,明初辽州本州的平均家庭人口

为 5. 2 人。
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前为唐代的

两个数据,后为明初的数据,中间跨越了宋金元。 这

些数据刚好可以对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做出大体估

算,成为宝贵参照。 辽州在历史上同样是经济并不

发达的地域,但近八百年间,一前一后,平均家庭人

口皆在 5 人左右。 由此可以推测,宋代这一地域的

平均家庭人口绝不可能较此数据相差过大。 一斑可

以窥豹,个别反映全体。 再参照前述金元两朝的统

计数据,包括宋朝,承平时期 10 至 13 世纪中国的家

庭人口,保守地估计,平均每户至少也有五六人左

右。 西北、金、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家庭平均人

口,也有力地旁证经济繁荣的宋朝家庭人口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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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的两个人,只能是承担国家赋役的“丁”。 着眼

于赋役的宋朝政府,眼睛只盯在“丁”上,其他都忽略

不计了。
《元史·地理志》的各路记载多有户口数据。 纵

观这些数据,或多或少,南北方的人口分布很不平

衡。 不过历时不长的元代,其江南人口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反映出南宋江南的家庭人口规模。 在南宋的

中心区域杭州路,《元史·地理志五》载:“本路户三

十六万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
数据之下记有附注:“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附注表

明,在南宋彻底灭亡的十年后,杭州地区的平均家庭

人口为 5 人稍多。 与“上有天堂”对称的另一个地域

苏州,元代的平江路,“户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八,

口二百四十三万三千七百”,平均家庭人口为 5. 2
人。 再看嘉兴路,“户四十二万六千六百五十六,口

二百二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二”,平均家庭人口近

5. 3 人。 南宋末年战乱酷烈的常州路,“户二十万九

千七百三十二,口一百二万一十一”,平均家庭人口

也达 4. 8 人。 镇江路,“户一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

口六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平均家庭人口为 6 人

稍多。 婺州路,“户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一十八,口一

百七万七千五百四十”,平均家庭人口也达 4. 8 人稍

多。以上 6 个江南主要地区的数据显示,南宋灭亡

不久的平均家庭人口为 5. 2 人。 从宋代平均 2 人到

十余年后元初的 5 人,并不是和平环境带来经济恢

复的效果,也不是像清代康乾时期由于番薯、玉米的

引进带来了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只能说是统计方式

显示出的不同,人口当如平常,没有大的波动。 没有

了主客户之别,没有了丁口之别,元代的数据显示的

是纯粹的家户和人口。
宋代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 范文澜先生较早就

如是说:“宋户不计妇女,当时男丁四千三百八十万,
加上同数妇女,应为八千七百余万,再加‘户版刻

隐’,约为一万万。” 本文的考察则对范文澜先生大

致推测做了细密的具体实证。

五、关于考察方法的余话

撰写本文的缘由,是对于《长编》和《宋史》关于元

祐三年人口记载的证误。 问题意识的产生与论述过

程,让笔者感到,研读史料,一是对内容需要十分细心

地阅读,认真揣摩,不放过任何疑点,更应于无疑处生

有疑。 二是发现有疑,则往往需要深入到考证之域,
上穷碧落下黄泉,竭泽而渔查找相关资料。 在大数据

时代,各种数据库已经为考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只

要不怕麻烦,加以方法得当,定可发覆解惑证误。 三

是留意辨析表述的差异。 比如宋代史籍中元丰改制

前后的“口”与“丁”的记载差异,就透露了各户的口数

就是承担赋役的丁口。 四是晚出的文献也不应忽视。
文献成书虽晚,所援据采择的资料未必晚。 特别是地

方志还具有递修的特点,其史料渊源更为可信。 因此

晚出的文献也往往能为解决问题提供线索与佐证。
对于《长编》和《宋史》关于元祐三年人口记载讹误是

正的关键文献,就是元人编纂的《通鉴续编》。 以此记

载来获得判断正误的自信,又进一步从《宋会要》中找

到决定性的证据。 除此之外,前述《通鉴续编》所载北

宋前期凉州地区的户口数字以及《金史》《元史》的记

录,也为全面考察宋代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校勘

学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以上破解宋代人口

之谜的实例,亦可窥见一斑。
为解决阅读史料所遇到的户口数字疑惑,笔者

着手调查现存的北宋人口数据,从而发现,在宋代的

多数时期,“口” “丁”之记虽异实同。 在这一考察结

果的指引下,深入检视文献,又发现了宋人对“口”
“丁”理解的新的史料。 在此基础上开阔视野,运用

多种文献史料,以金元人口统计为旁证,并上溯唐

代,下瞰明代,从而为学界认识逐渐趋同的宋代人口

“丁口说”提供了新的事实佐证,并且对宋代总人口

数量的推测又补充了更为有力的证据。

本文在 2021 年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报告之

际,曾得到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评议指教,谨此鸣谢。

注释:

①较早主张“男口说”的是日本的宫崎市定,观点相同的

还有曾我部静雄、小岩井弘光、梅原郁等。 宫崎市定「宋代の

人口統計」『史林』Vol. 21、No. 1、1936;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

史』第 4 章「宋代の身丁銭と户口数問題」東京:生活社、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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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岩井弘光「宋代户口数問題に関する私見」 『文化』 Vol. 22、

No. 5、1958;梅原郁「宋代の戸口問題をめぐって」『東方學報』

Vol. 62、1990。 在中国学界,范文澜也认为宋朝人口记载一户

平均止一二人,“不计女口”是重要的原因。 范文澜:《中国通

史简编》第 3 编第 4 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21 页。

在此基础上,进行补正考察的研究有: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

问题》,《历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李宝柱:《宋代人口统计问

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4 期;

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1985 年第 1 期;吴松弟:《中国人口史》 (第 3 卷,辽宋金

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等。

②主张“丁口说”的主要有: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

问题的再探讨》,载中州书画社编:《宋史论集》,许昌:中州书

画社,1983 年;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历史研

究》1999 年第 4 期;苏基朗:《唐代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96-168 页;方健:《南宋农业史》,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32 页。

③主张“析户说”“户数虚增说”“漏口说”的有:日本加藤

繁《宋代的户口》《宋代的主客户统计》《宋代的人口统计》 《南

宋首府临安的户口》等系列论文,参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

证》第 2 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 此外,还有袁

震:《宋代户口》,《历史研究》1957 年第 3 期;李德清:《宋代女

口考辨》,《历史研究》1983 年第 5 期等。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20,“元祐三年闰十二月

戊辰”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

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0181 页。

⑤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 年第 6 期。

⑥林季仲就讲到免役法实行后的状况:“时则有老母在堂

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阕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为他人之子

者,寄本户之产为他户之产者。 或尽室逃移,或全户典卖,或

强逼子弟出为僧道,或毁伤肢体规为废疾。”林季仲:《竹轩杂

著》卷 3《论役法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40 册,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36 页。

⑦记载北宋九朝 168 年历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

原本 980 卷,久佚。 现存 520 卷本,系清修《四库全书》之际,

四库馆臣辑自明初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⑧张勇主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底本》,北京:中

华书局,2016 年。

⑨《宋史》卷 17《哲宗纪》。

⑩陈桱:《通鉴续编》,元刊本,第 14 页。

《宋会要辑稿》食货 11 之 27,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4 年,第 6225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

何忠礼:《揭开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 年第 2 期。

司马光:《传家集》卷 47《乞罢免役状》,载李之亮:《司

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 3 册,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年, 第

161 页。

《宋史》卷 177《食货志上·役法》。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 卷 159《宋经略墓志铭》,北

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215 页。

参见裘錫圭:『文字学概要』第 4 章「形体の変遷」前编、

早稲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61 頁。

参见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1982

年第 2 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8,“景祐三年三月丙午”

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780 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1《户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古

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298-304 页。

《临汀志》的《户口》部分,参见《永乐大典》卷 7890;《永

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225-1227 页。

“总计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三口”一句中的“一十”当

为衍文,根据史料中对丁数和不成丁数记载的合计,客户总计

当为“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三”。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1464 页。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 卷 5,清嘉庆十三年刻本,第

2 页。

陈耆卿:《赤城志》卷 15《版籍门四·户口》,清《台州丛

书》刊本,第 1 页。

《宋史》卷 174《食货志上·赋税》。

《长编》载:“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

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

“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

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07 页。

方健先生也有同样的认识,参见方健:《〈开庆临汀志〉》

研究———残本〈永乐大典〉 中的方志研究之一》,载《历史地

理》第 21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不过由于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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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临汀志》的综合考察,对这一问题未加展开论述。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3《转运判官黄公墓

碣铭》,载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19 年,第 4323 页。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2930 页。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2956 页。

《宋史》卷 348《张庄传》。 张庄奏疏所言安化州治所在

归仁县(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北小环江西岸中州中

里)。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 1 章《南宋农村的户口概

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第 47-70 页。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 1 章《南宋农村的户口概

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第 80-81 页。

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 2000

年第 2 期。

何忠礼:《揭开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 年第 2 期。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 3《谪守睦州作》,载《儒藏》

(精华编 204) 《范仲淹集》,王瑞来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年,第 48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4,“治平二年正月壬午”

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942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81,“元祐元年六月甲寅”

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76 页。

《苏轼文集》 卷 10《稼说》,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1986 年。 第 339 页。

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 4《信天缘堂记》,清

刻宋元四明六志本,第 41 页。

《鹤林玉露·俭约》载:“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幕官极相

得。 一日问及: ‘ 公家日用多少?’ 对以 ‘ 十口之家,日用一

千。’”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 5《俭约》,王瑞来点校,中华

书局,1983 年,第 208 页。 《宋史》卷 399《仇悆传》亦载此事。

邓肃:《栟榈集》卷 12《乞免京畿秋租札子》,《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 第 113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21 页。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 19《连公墓碑》,《丛书集成初

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张守:《毗陵集》卷 5《论淮西科率札子》,《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112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728 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 71《提举司差散本钱申乞省罢华

亭分司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 册,台北:台湾商务

印书馆,1986 年,第 694 页。

以上三组数据参见《金史》 卷 46《食货志一·户口》。

《金史》整理者对泰和七年(1207)的数据,根据数字之后的注

文“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

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以及“此金版籍之极盛也”的表述,

施以校勘记指出:“按上文‘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

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

泰和七年户增于前四十六万有奇,不应口反减二百六十余万。

且下文小注比大定二十七年户口增加数,与该年数字核算之

亦不合,知此数当有误字。”按,统计结果的确数字不合,但仅

就户数而言,这一年的数量的确达到了“金版籍之极盛”。 从

三个时期的三个人口数据差距不大来看,数据总体当无大误。

《元史》卷 58《地理志一》。

陈桱:《通鉴续编》卷 21,绍定五年载:“五月,金汴京大

疫。 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柩凡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

是数。”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5 嘉定十一年末载:“是岁,诸

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

万七千四百四十一。”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汝企和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86 页。

《玉牒初草》卷下于嘉定十二年末载:“是岁,两浙路户

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万九千七百八

十七。 福建路户一百六十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

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刘克庄:《玉牒初草》 卷下,王瑞来集

证,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42 页。 按,《玉牒初草》的这

一人口数据,记载详尽的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

计》亦未收录。

《元史》卷 58《地理志》。

《元史》卷 23《武宗纪》。

程民生:《宋朝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探究》,《民族研究》

2002 年第 3 期。 对于西北地区的考察,也未能留意到这条

史料。

《永乐大典》卷 5245;《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92 页。

《元史》卷 62《地理志五》。

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载《范文

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第 259 页。 　

·3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